河北捷虹颜料化工有限公司管理人
公开选聘审计、评估机构的公告

2023年11月9日，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据河北捷虹颜料化工有限公司的申请，作出（2023）冀09破申11号裁定书，裁定受理河北捷虹颜料化工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2024年2月18日，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冀09破10号决定书，指定河北衡泰律师事务所担任河北有限公司管理人。

为明确河北捷虹颜料化工有限公司的资产价值，全面高效推进河北捷虹颜料化工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工作的顺利进行，管理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及相关法律规定，现决定公开选聘审计、评估机构对河北捷虹颜料化工有限公司的资产进行全面审计、评估。现对相关选聘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司基本情况
1、河北捷虹颜料化工有限公司，曾用名沧州临港捷虹颜料化工有限公司，成立日期：2004年4月14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309317603338013；法定代表人张荔；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住所地是沧州临港化工园区；注册资本6800万元，股东张荔持股89.5588%，股东上海捷虹颜料化工有限公司持股10%，股东赵志勇持股0.4412%。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涂料、颜料及类似产品制造；基础化学原料制造；化工设备制造；化工技术开发（以上范围中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的前置审批项目除外）；货物进出口（法律、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方可经营），并于2020年、2021年与2023年分别取得排污许可证，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
据沧州骅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于2022年12月26日作出的沧源会审报字[2022]第204号清产核资专项审计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11月30日，河北捷虹颜料化工有限公司资产总计200889509.68元，负债合计134814143.36元，所有者权益合计66075366.32元。 

河北捷虹颜料化工有限公司主要资产为：沧渤2011号土地，沧渤2012号土地，冀（2021）沧州市不动产权第0007400号土地；上述土地上建有办公楼、车间、仓库、污水处理池、锅炉房、导热油房、澡堂子等，车间内存有生产设备若干。

二、审计、评估机构工作内容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及其他有关规定、相关行业准则、管理人的有关要求，对债务人的现有资产、企业价值进行整体审计、评估并出具审计、评估报告，工作内容可括但不限于：

1、以法院裁定受理破产案件的日期为基准日，对管理人接管的需审计、评估的债务人资产价值进行审计、评估，并出具审计、评估报告；

2、根据人民法院或管理人的要求出席债权人会议或债权人委员会（如有），对作出的报告进行解释、说明；

3、审计、评估范围可能根据管理人的要求，延伸至债务人存在直接、间接股权控制关系的关联企业；

4、管理人要求的其他相关工作。具体审计、评估服务范围以签署的业务委托合同为准。

5、审计、评估时间要求：在审计、评估业务约定书签订之日起30日内按上述审计、评估要求进行审计、评估并出具专项审计、评估报告。

三、审计、评估机构资质条件

1、参选机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进入河北省高院或沧州中院社会中介机构名册的审计、评估机构，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具备法定的从业资质，具有提供债务人财务状况及审计、评估工作所需的服务能力；

2、参选机构与管理人、债权人、债务人或其他相关人员不存在利害关系，或者其他可能影响作出工作判断的关系；

3、参选机构具有从事生产企业评估工作经验或破产清算相关业务经验和一定数量的专业人员；

4、参选机构近三年内未受到行政机关、主管部门或行业自律组织的行政处罚或纪律处分，且不得进入国家信用信息公示的失信人名单；

5、接受并满足管理人对项目完成的时间、质量要求；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四、参加遴选应提交的材料

报名参加本次遴选的审计、评估机构需按照如下清单提供材料，以备管理人选聘审计、评定；

参加河北捷虹颜料化工有限公司审计、评估工作的竞选方案（原件）；

参选机构介绍及相关资质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参选人主体资格、财务状况、职业责任险缴纳情况、获奖情况等）；

参选机构关于与债务人无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声明；

参选机构关于近三年在本行业内从事相关工作未受到政府部门给予不良记录或行政处罚，未被司法机关判处承担法律责任以及近一年在本行业内从事相关工作未受过惩戒和处分的声明；

参选机构参与本项目的总负责人、主要人员名单，以及能够投入本项目的专业人员人数及专业人员的相关职业资格证书、职称复印件；

参选单位具有的破产重整、破产清算工作经验，并提供相应材料。
参选机构初步的服务方案、服务承诺及报价、收费是否可以协商以及最大折扣比例等事项；

参选文件所需附件及资料：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材料及身份证复印件、审计评估机构资格证书复印件、拟签字专业人员证书复印件、联系方式等。

五、服务费用提示及支付

审计、评估机构服务费用作为破产费用，在破产清算程序中按照法律规定计算和收取，审计、评估机构报价为一次性包干费用（含税价），无预付款。鉴于破产项目的特殊性，最终选定的机构需垫资开展工作，管理人将在河北捷虹颜料化工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处置完成、且资金进入管理人账户之日起30日内支付完毕审计、评估费用价款。

六、评审、定标规则

河北捷虹颜料化工有限公司管理人将根据各意向机构的报价、资质、报名材料的有关内容，综合审计、评估效率及破产案件专业敬仰等因素，择优确定最终中标的审计、评估机构与之签订业务约定书，并报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备案。未中标的，管理人将不再另行通知未中标情况，亦不再将未中标意向机构提交的材料退回。

七、报名方式

各意向机构如有意参加审计、评估机构的选聘，请按照本公告要求提交报名材料，签字并盖章后密封（密封处写明参选审计、评估字样），于2024年3月15日下午17时前送至河北捷虹颜料化工有限公司管理人处。逾期提交的，视为无效报名。

联系地址：河北省沧州市运河区解放西路73号（河北衡泰律师事务所；

联系人：

李律师，电话13831701017；郭律师，电话：17733762100
九、其它说明

1、本公告中所列债务人的基本情况，供意向中介机构参考，不视为管理人的承诺；

2、本次选聘不适用《招投标法》，对本选聘公告的最终解释权由管理人享有。

特此公告

河北捷虹颜料化工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〇二四年三月五日



